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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國民體育法》修正草案特色 

修正 
幅度大 



• 專業幹部 
• 專業組織 
• 會務標準化 
• 資訊公開化 
• 設置仲裁小組 

營運專業 

• 財務稽核制度 
• 自聘/公設會計師簽證與查核 
• 公開年度預決算、政府機關補助 

財務透明 

• 輔導訪視 
• 實施訪評制度 
• 獎補助依客觀績效考核標準核列 

業務公開 

目標 
• 提升團體會員比率 
• 設置選手理事、公益理事、監事 
• 親等迴避原則 
• 職權利害關係人迴避原則 

組織開放 



運動
平權 

第12條 
包含保障身心障礙者之體育活動 

應規劃身心障礙者之體
育活動課程。 



奧運
關注 

奧 運 期 間 關 注 議 題 

•保障選手權益。 (第20條) 

•規範贊助合約 。(第20條) 

•訂定體育團體專章。(第6章,第29條-42條) 



體育
團體 體 育 團 體 配 合 事 項 

•開放原則：選手及民眾均可入會(第31條) 

•財務透明：會計師查核並公告(第33條、34條) 

•營運專業：專任工作人員具專業性(第35、40條) 

•組織改組：六個月內辦理完成(第37條) 

簡報者
簡報註解
開放原則修改組織章程，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選手及民眾入會。(第31條)
年度結束後三個月內，決算、財務報表委請會計師查核並報備查及公告。(第33條、34條)
專任工作人員聘僱限制，不得為現任理事長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。工作人員不得由理事、監事、常務理事、常務監事及理事長擔任。(第35條、40條)
具國際體育組織正式會員資格之全國性體育團體，自本法修正施行日起六個月內，召開會員大會，進行理事、監事改選，並依相關規定辦理。(第37條)




條文概述 國際會員資格 全國性 地方性 

29條/ 組織章程、業務內容    

30條/ 中華體總-教練裁判資格檢定、授證   

31條/ 會員組成開放選手及民眾加入    

32條/ 體育團體輔導考核    

33條/ 財務公開    

34條/ 體育團體經費審查    

35條/ 工作人員聘用限制    

36條/ 仲裁機制、保障地方性體育團體  

37條/ 團體會員範圍、比例、改選  

38條/ 親等與利益迴避、公益理監事  

39-1條/ 組成專項委員會  

39-2條/ 組織簡則與委員名單報中央備查  

40條/ 聘僱專任工作人員    

41條/ 組織、權利義務、申訴等事項    

42條/ 違反規定處理原則    

管理
密度 

經中央主管機關 
公告之體育團體 



仲裁
機制 

第36條 

誰 可 以 提 出 申 訴 

選手、教練或地方性體育團體，不服全
國性體育團體之決定者。 

什麼事情可以申請仲裁 

• 選手、教練違反運動規則。 
• 選手或教練關於參加國家代表隊選拔、訓練、參賽資格、提名或其他權利義務。 
• 選手因贊助契約產生之權利義務。 
• 地方性體育團體加入全國性體育團體會員資格或權利義務。 



仲裁 
機制 

申請仲裁後可以再向法院提起訴訟嗎 

•交付仲裁者，不得另行提起訴訟。 

對於仲裁結果有意見時該怎麼辦 

•當事人應於期限內(30日)內，向法院提起撤
銷仲裁判斷。 

•當事人合意者與法院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。 

第36條 



改變，是為了讓體育更美好！ 
讓我們攜手共創體育運動發展的新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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